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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興美學獎實施要點 

一、活動宗旨： 

為鼓勵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學生致力於藝術理論研究，特評選研究傑出而
有具體優異成果者，頒發獎學金以玆表揚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

四、協辦單位：美術學系、書畫藝術學系、雕塑學系、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

五、贊助單位：同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

六、參加對象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各系所不分學制在籍碩、博士生 

七、獎勵與義務：  

（一）本獎項共獎勵 6 名獲獎者 

獎別 名額 獎金 

首獎 2 名 各 2.5 萬元 

優選 2 名 各 1.5 萬元 

佳作 2 名 各 1 萬元 

（二）獲獎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除所得稅。 

（三）獲獎論文須配合美術學院規劃之學術活動時程進行公開發表，成果並將由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正式公開，以提供校內外師生及社會各界作為學術參考

與觀摩學習。獲獎名單將於頒獎儀式結束後，公告於學院官方網站。 

八、論文內容及規格： 

（一）題目不限，須以中文書寫，就藝術史、藝術理論、藝術評論、當代藝術、視

覺文化、保存修復藝術等相關領域提出論述之論文。 

（二）字數以主文約 10,000 至 20,000 字為原則。 

（三）收件期限： 

(1)時間：115 年 9 月 7 日(星期一)至 115 年 9 月 20 日(星期日) 

(2)地點：每日 17:00 時前親自遞送或以郵寄掛號寄至美術學院院辦公室，不

得提早交件，逾時不受理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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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報名繳交資料如下： 

(1)請由美術學院官方網站【最新消息】處下載報名表，報名表填寫完畢後

請列印輸出(需本人親自簽名)，連同「紙本論文一式 4 份」親送或寄至國

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辦公室，信封上請註明「參加 2026 同興美學

獎」，掛號郵寄至：220307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(美術學院辦公

室收) 

(2)另須提供論文電子檔案（word、pdf 各一份）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美術

學院信箱：men-gung@ntua.edu.tw(劉名將秘書收) 

(五)注意事項： 

(1)繳交資料一律不退還。 

(2)參賽者交件時由工作人員查驗，未備齊資料或填寫不完整者不予受理報

名，報名資料是否符合規定由主辦單位認定之。 

(3)除「報名表格」外，提出參賽論文及相關文件，請勿任意書寫任何個人

資料或記號(然可用標籤紙浮貼於封面，以利辨識)，反之則視為不符資格，

不列入審查亦不退還。 

七、評審：由美術學院邀請校外專家擔任評審，辦理書面論文審查作業。 

八、頒獎：10-11 月期間辦理「論文發表會」時公開頒獎表揚。 

九、參賽細則： 

（一）參賽者須確保參賽論文為本人原創，無抄襲他人情事，若違反此條款，主辦

單位保有取消獲獎資格、追回獎學金等權利，法律相關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

責。 

（二）參賽者之報名行為，視同賦予主辦單位限定於學術研究及相關配合教學、研

究、推廣等活動之無償使用許可，授權項目包括送件之各項文件、資料、圖

檔等進行展示、攝影、翻譯、出版品之製作及宣傳等。 

（三）凡報名參賽者，視為同意遵循本辦法。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

審議後修正公佈，並保有隨時修正活動內容之權力。 

十、聯絡資訊：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辦公室 

TEL：(02)2272-2181 轉 2001 劉名將秘書 

電子郵件信箱：men-gung@ntua.edu.tw 

  

mailto:men-gung@ntua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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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

同興美學獎報名表 

個人資料 

姓名  

學系/學制  

學號  

身分證號  

生日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□□(五碼郵遞區號)：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□□(五碼郵遞區號)： 

電子郵件  

郵局帳戶 
(14 碼)700 

□□□□□□□－□□□□□□□ 

家中電

話 
 

一銀帳戶 
(11 碼)007□□□－□□－□□□□□

□ 

行動電

話 
 

論文資料 

論文名稱  

摘要(300-500 字) 

簽名授權 

我願意遵守本活動實施辦法規範之所有規則及權利義務，如不服參賽辦法之規

定，視同放棄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

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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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保護聲明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(以下簡稱本學院)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

個人資料予本學院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為辦理「美術學院同興美學獎」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性別、

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編號、帳戶資料及聯絡方式(包括電話、電子郵件與通訊或戶

籍地址)等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 

二、本學院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及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

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三、本學院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個人資料。 

四、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事務外，本學院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五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學院行使以下權利： 
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(五)請求刪除。 

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學院不負相關責任。 

七、若你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學院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 

八、本學院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單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將善盡監督之責。 

九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定要求，且同意本學院留存此

同意書，備查存檔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【個資同意書】(提供本學院存檔備查) 
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

一、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。 

二、本人同意貴學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以及其他公務事務請求行政

業務目的之提供。 

個資提供者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